
     新北市三峽儲蓄互助社 

     首貸優利專案放款辦法 

1) 放款資格：入社一年以上、最近三年未曾貸款之社員。 

2) 放款金額：限股金內 (均含舊貸款)。 

3) 放款利率：年利率 2.9 %。 

4) 償還期限：最長 7 年(84 期)。 

5) 其他條款：a) 本專案放款不作利息攤還，但可還利率相同或利率較低的  

            舊貸款。 

            b) 本專案放款期間，貸款戶(含二等親內相關經濟戶)若有異 

            常超還情事時，所有超還的金額應優先償還利率較低之放 

               款。 

            c) 本專案放款若逾期還款，利息即以當時適用之放款利率計 

               算。(註：逾期還款為自應繳日起 7 日未繳款者) 

            d) 放款相關細節依本社信用放款政策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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